
存 款 繼 承 申 請 書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一、被繼承人             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，業於  年   月   日死亡。 

二、被繼承人生前在貴會截至申請日止有下列結存： 

所有上述存款依法應由申請人繼承。 

三、申請人等確為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人，茲檢具下列證件： 
      □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書(戶籍資料上已有註明死亡者免附). 
      □繼承人身分證正本. 
      □未臨櫃繼承人之委託書、印鑑證明（核發三個月內）、印鑑章及受託人身分證正本. 
      □存摺（含抄簿）    本，存單    張.(存摺（含抄簿）作業完成後發還客戶，存單正本

做傳票附件) 
      □繼承系統表. 
 □繼承人戶籍謄本及被繼承人全戶戶籍謄本.（核發三個月內） 
      □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已繳或免繳遺產稅之證明（第四點申請繼承之存款總額在二十萬元

以下者免附）. 
   □ 

請將上述存款即由申請人繼承具領，嗣後如有利害關係人提出異議發生糾葛，或申請人所附
之繼承系統表（如附表）有所遺漏及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，當由申請人連帶負全部法律責任，
並保證其他所有有權繼承人主張繼承權利時，申請之繼承人願就其繼分予以返還。 

四、請貴會審核檢附之證明文件無誤後，申請繼承之存款總額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整，         
   請准依下列第    種方式給付： 
      (A).逕予存入本人在          銀行/農會       分行，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，  
         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（限繼承人之一），不另立收據。 
      (B).領取票據（另附收據，收據上應註明票據明細不用貼印花）. 
   (C).領取現金（另附收據，收據應由申請人就利息部分貼千分之四印花）. 
五、託收票據由申請人共同領訖，不另立收據（簽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 
此致 
 

臺中市大里區農會 
 
申請人即繼承人 簽章（親簽、未臨櫃者印鑑章） 身分證號碼 戶籍住址及電話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經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覆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1.經辦人核對繼承人及受託人身分無誤後，影印身分證與其他檢附證件併案備查，身分證正本發還。 
      2.本申請書適用於全會總歸戶繼承存款超過三萬元者，繼承存款三萬元（含）以下者適用簡易版申請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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